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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年金化	勝搞全民退保	
	
周永新建議設立全民老年金，凡年滿 65 歲的長者都可申領，毋須任何入息及資

產審查。在 8 月 23 日的一個電台節目，筆者有機會和周教授對談。	
	
老年稅增跨代矛盾	損和諧	
	
首先周教授重申僱員及僱主向這個新計劃繳交的不是供款，而是一個新的專項

稅收，名為薪俸老年稅；而所得稅收，會即時用以支付老年金給現時的長者，

所以其實老年金的性質和現有的生果金是一樣的，分別只是合資格年齡和金額

不同。又所以全民老年金和其他國家隨付隨支、供款性的退休保障計劃是不同

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是他們的退休金是和他們的工資和供款年期掛鈎的，

所以他們較容易會入不敷支﹔但全民老年金的金額人人一樣的。	
	
周教授亦說，因為上調全民老年金金額可能會引致加稅，在職人士未必贊同，

所以會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不過筆者擔心這跨代矛盾會愈來愈嚴重，影響社會

的和諧穩定。	
	
開源選擇多	如銷售稅增值稅	
	
對於坊間對全民老年金可持續性的批評，周教授解釋，他們提出的薪俸老年稅

的稅率已相當溫和，僱員和僱主都是可以承擔的。例如薪金由 6,500 元至 1 萬

元以下的僱員，每月只是繳納 65 元至 100 元；薪金 1 萬至 2 萬以下的僱員，

每月 150 元至 300 元；薪金兩萬及以上的僱員亦只繳納每月 500 元至 3,000
元。	
	
周教授明言假如推行計劃 10 年後，開始發現計劃可能有不能持續的問題，到時

亦可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些經濟學家警告全民老年金是一個破產的方案。周教授認為就算不推行這個

方案，政府在長者的社會保障開支上，亦會因未來 30 年人口老化而負擔非常沉

重。	
	
筆者同意薪俸老年稅的稅率的確是頗低的，但是這個並非唯一的選擇。我們可

以直接增加現有的薪俸稅或利得稅、甚至開增新稅項，如銷售稅或資產增值稅

等。尤其是低收入人士不是全民老年金的最大得益者，但仍要繳交薪俸老年



稅，是頗不公平的。如果真的因為入不敷支而要將老年金金額調低、延遲可申

領年齡或增加老年稅，較理想的做法是在計劃開始時，已經事先聲明有關的機

制，令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倘增長者社保	財赤提早出現	
	
筆者在節目中提出，退休保障改革的另一個方向便是改善現有的各項支柱及計

劃。周教授說他們研究團隊本來也是朝着這個方向去進行研究的，但發現有兩

個問題：	
	
1）改善現有長者的社會保障（如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者綜援）亦會增加

政府開支，令結構性財赤提早出現。	
	
2）有一些長者就算有一定的儲蓄，都不敢消費，令他們的生活水平不理想。主

要原因是他們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亦恐怕自己太早花光自己的儲蓄，生活頓

感徬徨。	
	
筆者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因為在上年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令政府在未來 30 年每

年要額外開支 100 億，但解決方法亦不外乎是開源節流。	
	
筆者同意第二個問題確實存在。而且筆者估計即使隨着強積金日漸成熟，退休

的供款人從強積金一筆過提取的累積款項的金額，會由現在的二、三十萬增至

五、六十萬，但這問題仍然會存在。	
	
不過筆者認為，這其實是可以靠年金這金融產品解決的，但政府有責任令市民

更放心購買市場上的年金。筆者亦建議強積金可以提供這個將累積款項年金化

的選擇給退休的供款人，以至他們可以在退休後有穩定的收入，直到終老。	
	
節目主持人提問了兩個問題：	
	
改善教育醫療	退休更有保障	
	
1）有一些中產人士認為有限的資源應投放在有需要的人士身上，但全民老年金

的最大得益者卻是中產。	
	
2）全民老年金要他們額外繳納薪俸老年稅，他們情願自己儲蓄投資。	
	
筆者同意中產人士大都認為自己可以照顧自己的退休生活，但亦希望政府能夠



做好教育、環保、醫療及扶貧。	
	
關於第二點，筆者上次已經提過，全民年老金相對於中產人士的自願供款或私

人退休儲蓄來說，有一個缺點，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隨付隨支的計劃，根本就沒

有儲蓄的資本累積效果，沒有複息效應，對社會的財富累積沒有幫助。	
	
總括而言，對於周教授所建議的全民老年金，社會人士仍然有很多疑問，相信

有關爭議將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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